屏東縣來義高中（國中）課後輔導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相關規定
1. 教育部《國民中學及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課後輔導及留校自習活動注意事項》
2.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實施要點》
3.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4. 教育部有關學生學習扶助、補救教學及多元適性輔導相關規定
（二）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相關規定
1.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課後輔導實施補充規定
2.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有關第八節課後輔導收費與管理原則
3. 屏東縣學生學習扶助方案相關實施計畫
（三）本校校務會議決議與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事項

二、目的
1. 協助學生精進基本學力，縮短學習落差。
2. 提升會考／學測／分科測驗等重要評量表現。
3.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與時間管理能力。
4. 提供多元補救與適性發展機會。
5. 協助弱勢及學習低成就學生獲得支持。

三、實施對象
1. 本校全體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2. 經導師與任課教師評估建議加強之學生。
3. 學習扶助對象學生優先協助。

四、實施時間
（一）暑假輔導
1. 期間：每年七月至八月（依學校行事曆公告）
2. 時段：週一至週五上午或全天（不超過法定上限）
3. 內容：
· 升學科目加強
· 補救教學
· 新學期先修
· 多元探索課程
（二）第一學期第八節輔導
1. 期間：開學後至學期末（扣除段考週）
2. 時段：每日第八節（16:10–17:00 或依校訂）
3. 內容：
· 高中國英數社自學科加強/國中國英數學習扶助課輔
· 會考／學測衝刺
· 作業指導與自習
（三）寒假輔導
1. 期間：寒假期間1–2週
2. 內容：
· 學期成績未達標學生補強
· 升學重點複習
· 學習扶助專班
（四）第二學期第八節輔導
1. 期間：開學後至學期末
2. 內容：
· 高中學習扶助
· 國中會考總複習班
· 國中學習扶助

五、課程規劃
1. 依學生需求進行分組教學（基礎班／進階班）。
2. 每科以小班制為原則（建議高中6–25人/國中6-12人）。
3. 教師自編教材或採用坊間合格教材。
4. 納入歷屆試題分析與學習診斷。
5. 鼓勵素養導向與探究式教學。
6. 其他

六、師資安排
1. 以本校合格教師為主。
2. 必要時得聘請代理代課教師。
3. 授課教師須依規定核實簽到與備課。
4. 課程進度與成效須留存紀錄。

七、收費與經費運用
1. 依教育部及屏東縣政府核定收費標準辦理。
2.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學生得減免。
3. 經費專款專用，用於：
· 教師鐘點費
· 行政費
· 教材費
4. 定期辦理經費核銷與公開。

八、行政分工
1. 教務處：整體規劃與課程安排。
2. 學務處：學生出缺席管理。
3. 總務處：場地安排。
4. 導師：家長溝通與學生追蹤。

九、成效評估
1. 段考成績前後測比較。
2. 會考／學測成績分析。
3. 教師教學回饋檢討會議。
4. 每學期提校務會議報告。

十、注意事項
1. 採學生自由參加為原則，不得強迫。
2. 不得超過規定節數與時數。
3. 不得進行新課程進度教學（依規定辦理）。
4. 應確保學生安全與交通安排。

十一、預期效益
1. 學生基本學力明顯提升。
2. 弱勢學生獲得公平支持。
3. 升學績效提升。
4. 強化家長對學校辦學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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